
 

 

反詐騙柴語錄宣導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 

機關安全維護錦囊第6號 ~ 

「電動機車充電起火衍生辦公室災損案」 

一、前言  

    公務機關業務經緯萬端，服務範圍廣大，機關承辦人員為推展業

務、服務民眾，時有運用公務車或公務機車出勤完成任務之需求，近

日配合落實國家推動節能減碳政策，引進新興電動車或電動機車，提

供機關同仁運用以執行勤務，由於電動(機)車有別於一般傳統內燃機

車輛，尚需注意避免電動(機)車潛在風險，及確保電動(機)車使用安

全性，落實機關安全維護。  

二、案例摘要  

    警笛聲呼嘯而過劃破寂靜深夜， 

消防車輛疾駛停在某公務機關大 

樓前，只見某機關辦公室一片火 

光，不時有黑煙竄出。消防人員 

背起消防裝備迅速進入火場滅火 

，因處置得宜，在大夥通力合作 

下，順利的撲滅火勢。事後消防人員勘查火場發現，起火點係該辦公

室地下停車場停放之電動機車充電池因充電過程接頭鬆脫引起火花，



並延燒至充電插座，致蔓延地下一樓電動機車停車處，清理火場時發

現，該電動機車之充電池呈現粉碎性的爆裂，事發造成該公所停放該

處之20輛機車全毀、8輛機車半毀、15輛機車受損；該機關辦公室天

花板內相關網路線路、電話線路、供電系統及排水系統等受損，連同

該機關辦公室各項設2備及環境汙損，初估災損金額為500萬元，因本

案災損造成該機關辦公室無法正常運作，影響機關安全甚鉅。 三、

三、問題分析 

    本案肇因於機關辦公大樓地下室停車場之電動機車充電池起火引

發火災，造成機關莫大損失。電動車強調低碳、環保又節能，惟其仰

賴外部電源補充電池電量，電動車之充電面臨風險如下： 

（一）電動車充電設備之電路管線配置是否完善？ 

（二）充電過程是否符合電動車使用手冊相關規定？  

（三）電動車有無定期保養或維修？ 

（四）電動車保固等售後服務是否符合契約規定？  

（五）對於使用管理電動車之機關同仁有無進行相關勤前教育宣導？  

（六）辦公大樓消防設備之備用電動馬達，是否使用弱電系統作為緊

急用電備載，而易於使用中跳電?致使機關暗藏隱形危機？ 

四、改善及策進作為  

（一）機關採購電動車需考量使用效率、周邊配備，電動車充電設備



需依相關規定增設及加裝漏電斷路器，切勿私接臨時線路或任

意增設充電插座，或將電源線緊緊折曲捆綁，以免其過熱融化

絕緣PVC或用電量超載，造成電線走火。並落實執行電動車充

電時限管理，隨時檢查電動車充電電源線，插頭端是否有過熱

狀況，電器設備使用中產生火花或故障不動時，應立即切斷開

關或拔下插頭，以確保電動(機)車使用安全。 

（二）機關採購電動車時宜注意有無 

      符合經濟部工業局TES(Taiwan  

      E-scooter Standard )要求， 

      以及車輛保固、電池保固、保 

      養及維修等售後服務是否於契 

      約書上載明，落實定期執行公務車輛(含電動車)安全檢查、保

養及維修等事宜；並建立電動車電池更(汰)換機制或時限，機

先防範充電電池老舊衍生危安因子，以保障因執行勤務使用電

動車之同仁安全。 

（三）電動車因動力系統與傳統內燃機動力車輛不同，尚須考量電動

車使用特別安全規範，宜對使用管理電動車之機關同仁進行相

關安全勤前教育，對於使用電動車可能衍生風險提高警覺性，

機先防範電動車潛在危安因子。檢視機關及其公務車停車場相



關安全維護設施，消防警報及防竊警報聯繫系統有無安全維護

效能，並建立用電異常徵候指標，加強機關建築物安全檢查重

點。 

（四）於經費充足時，將機關之消防總機配備升級為具有類似電腦終

端儲存功能設備，以利記錄歷年維修及保養紀錄供事後審核，

俾強化機關消防設施運作效能。 

五、結語  

    機關安全維護工作事一項未雨綢繆、防患未然的工作。一旦發生

危安事故，造成機關員工或人民傷亡或財物損失，縱經事後檢討或追

究相關人員責任，亦難彌補，是以，先期發掘缺失，防範災難於未

然，係機關安全維護首要之功。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廠商洩漏公務資料圖利遭起訴 

【案情概述】 

    A係某電腦公司負責人，該公司承辦某政府機關原始資料之電腦

登錄建檔工作，依雙方所訂合約第10條規定「登錄之資料，應以機密

文件處理，電腦公司應採必要之保密措施」，A因承辦登錄建檔業

務，得悉該機關原始資料，明知依合約不得洩漏予他人，卻意圖為自



已不法之利益，於該期間將其持有電腦建檔之機密資料，予以拷貝存

檔或至該機關列印報表後，夾帶回該電腦公司重新建檔，再利用該資

訊公司名義，連續販售機密資料予相關廠商，致該等廠商得能根據所

購資料寄發並推銷商品，A因此獲利。 

【分析說明】 

    A雖非公務人員，但受公署委託電腦建檔，且與受委託機關訂有

合約，應為受政府機關委託承辦公務之人員，上述犯行應已涉及貪污

治罪條例，但檢方偵查結果，尚不足認定A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或受

委託從事公務之人員，此部分罪嫌應屬不足；另洩密部分則依刑法第

132條第3項「非公務員因職務或業務知悉或持有中華民國國防以外應

秘密之文書、圖畫、消息或物品，而洩漏或交付者」罪嫌，將A起

訴。 

【結論】 

    本案係典型電腦資料洩密案件，鑑於近年政府機關委託民間公司

辦理事項日益增多，其中顯有涉及安全或權益顧慮者，政府單位自會

嚴予約定要求承辦廠商，惟經濟社會，商業活動頻繁複雜，諸多出人

意表之經營手段絕非一般公務員所能想像，因此，公務員承辦委交民

間辦理事項時，應多方瞭解可能滋生之問題並委請法律顧問詳訂合

約，以絕弊端。同時在公務機密維護上「預防重於偵辦」，平日落實



電腦、文書、通信各項保密措施，對易滋生洩密弊端、有損民眾權益

之事項，更應嚴格管制作業流程，預估可能洩密管道，機先妥訂週延

之防制作為，以杜絕洩密於未然。   資料來源：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嘉義分署 

 

消費者保護宣導 

    113年消費申訴案7萬7293件線 

上遊戲類連4年居冠行政院消費者 

保護處今天公布，113年全國受理 

消費申訴及調解案共7萬7293件， 

較前一年度減少1389件，其中以 

線上遊戲類最多，有4463件，連 

續4年居冠。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 

今天發新聞稿公布113年度全國消費申訴及調解案件統計報告，統計

顯示，113年度申訴及調解總件數都較112年度下降。數據顯示，113

年度全國受理消費申訴及調解案件計7萬7293件，較112年7萬8682件

減少1389件，其中113年度第1次申訴案件共計6萬1291件，全國申訴

及調解案件近8成。而排名前5名的申訴類型分別為「線上遊戲」、「運

輸」、「食品」、「服飾、皮件及鞋類」及「房屋」，共計1萬7485件，約

占第1次申訴案件29％。消保處表示，「線上遊戲」、「運輸」、「食



品」、「服飾、皮件及鞋類」與112年度申訴類型的排序相同，其中除

了「運輸」類案件數量較上一年度增加9.36％之外，其餘3類件數都

減少，而減幅最顯著為「線上遊戲」類，113年度申訴案件下降至

4463件，下降率36.7％。消保處表示，線上遊戲類連4年居申訴案件

首位，去年已與數位發展部共同協商因應措施，並加強宣導，也提醒

業者確實遵守「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

項」，並充分揭露中獎機率及遊戲管理規則等契約重要資訊，消費者

也應避免違規使用外掛程式，且宜優先選擇國內註冊的公司所發行或

代理的線上遊戲，以確保自身權益等。 

（資料來源：2025/6/11中央社記者吳欣紜台北11日電） 

行政院消保處特別提醒消費者注意下列事項： 

一、參與線上遊戲，應瞭解業者頒布之遊戲管理規則及活動中獎機

率，避免違規使用外掛程式，並優先選擇國內註冊之公司發行或

代理之線上遊戲，以確保自身權益。 

二、訂購機票時，除確認機票中英文姓名是否與護照一致外，應瞭解

各家航空公司對於退、改票、行李託運等相關規定，另外如有貴

重物品，建議置於手提行李就近保管，以維護自身權益。 

三、使用外送平台送餐服務，應多瞭解各家業者點餐流程、扣款方式

及送餐通聯流程，網頁點選餐點項目後，留存扣款相關畫面，發

生消費糾紛時，立即留存雙方聯繫資料，以保全證據。收餐後應



從速檢查，如有不符應儘速通知平台，以維護自身權益。 

四、購買食品時，應儘量選購包裝完整之食品，外包裝並應有明顯標

示有效日期等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事項；另應保留購買憑

證，如發現食品有異味或異物，一併留存剩餘食品，供檢驗或證

明之用。 

五、一頁式廣告多出現於社群或入口網站，強調貨到付款、價格低於

市價、標榜7天鑑賞期、限時限量促銷、無公司聯絡電話及地址。

消費者如已取貨付款，應儘速拆封查明，如商品不符或有瑕疵而

欲退貨，卻聯繫不上賣家或託運人，可及時運用貨運及超商業者

提供之退貨退款或協助措施，避免權益受損。 

六、網路購物時，宜先瞭解賣家及平台信譽、檢視相關退換貨資訊，

並善用第三方支付或網購平台之價金保管機制，維護自身權益避

免消費糾紛。 

七、報名補習班時，應選擇經合法立案之補習班，如補習班預收超過

1個月的學費，補習業者依規定應提供履約保證機制，以維護消費

權益。 

八、如仍發生消費糾紛，可至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網站

（https://cpc.ey.gov.tw）進行線上申訴，或至各地方政府消費

者服務中心申訴，維護自身之消費權益。 



   最後，行政院消保處也請各主管機關針對申訴案件增加之態樣分

析爭議原因，加強相關管理機制與查核作為，針對相關定型化契約應

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進行滾動式檢討，並適時發布相關消費資(警)

訊，俾使消費者知悉，維護消費權益。 資料來源：消費者保護處 

 

廉政案例宣導 

估驗不實詐領財物案 

【案情概述】 

    甲、乙受機關指派分別擔任道路維修工程承辦人及本案工程第一

次估驗之估驗人員，該工程由廠商丙承作。丙為增加本工程之利益，

於工程施作時未依合約規定先銑刨舊有瀝青混凝土再重鋪 5 公分厚

度之瀝青混凝土，而以此方式偷工減料，並於施工數量計算表等相關

文書，登載不實之數據，藉此表明已依約鋪設瀝青混凝土。 

    丙為免甲、乙將前開偷工減料情事向上舉報，分別於工程施作、

估驗時，交付現金予甲、乙，並以招待吃飯、按摩等方式交付不正利

益。甲、乙為配合丙順利取得工程款，於辦理估驗程序時，違背相關

規定，均未現場抽驗鑽心取樣試體之厚度，而任由廠商填載後，製作

不實估驗紀錄，嗣連同丙所提供之前述登載不實施工數量計算表、工

程估驗單、估驗鑽心照片等業務文書，一同向機關請領估驗款，使該



機關誤認前開工程估驗數量與施作數量相符，施作品質亦符合契約規

定，而據以核發估驗款。 

【風險評估】 

一、採購程序外之不當接觸：採購業務承辦等人，私下接觸廠商，圖

謀一己之私，接受廠商招待並收取廠商賄款，未能遵守「公務員

廉政倫理規範」，致使逾越規範觸犯法律。 

二、未按公共工程估驗付款作業之執行：工程主辦機關業務單位並未

確實審查訂約廠商依契約約定按期提出估驗計價文件(估驗請款

計價單、估驗詳細表(總表)、估驗詳細表(明細表)、數量計算書

(表)、物價指數調整工程款明細)與相關施工進度報告表，致使

廠商有機可乘。 

【防治措施】 

一、主辦工程單位確實要求承商於施工後應依付款相關規定，出具材

料分析、試驗報告等書面資料及工程進度、施工中存證之彩色照

片始得付款。辦理估驗計價作業時，應一併查核有無依規定檢附

相關試驗紀錄，並查對其正確性。 

二、公務員應恪遵「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對於廠商以任何直接或

間接方式輸送之不當利益或招待均應拒絕，且應避免與廠商有任

何業務外金錢往來。 



三、承辦單位應確實掌握工程進度，對於承作能力不佳或頻遭檢舉之

廠商應加強督導次數。 

四、政風機構會同業務單位依據工程材料設備(檢驗)管制總表抽驗承

包商材料之頻率，維護材料品質。 

五、主辦機關指派不同承辦人員辦理驗收，並應派員與承包商、廠商

共同送驗試體至試驗室，確認試體送驗之真實性。 

【參考法令】 

貪污治罪條例 

第4條第1項第5款違背職務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罪。 

第5條第1項第2款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 

第11條第1項對公務員違背職務行為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罪。 

刑法 

第213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 

第215條業務上文書登載不實罪。 

第216條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法務部廉政署檢舉管道 

為有效打擊貪瀆不法，廉政署提供「多元管道受理民眾陳情檢舉」。 

一、現場檢舉 



    廉政署北、中、南部地區調查組均設有專人負責受理現場檢舉事

項，時間為上班日08：30-12：30及13：30-17：30。 

二、電話檢舉 

    設置0800受理陳情檢舉免付費專線 電話「0800-286-586」

(0800-你爆料-我爆料) 

    上班日08：30-12：30、13：30-21：30 

    週休二日及國定假日08：30-12：30、13：30-17：30 

三、書面檢舉：郵政信箱「100006國史館郵局第153號信箱」。 

四、傳真檢舉：傳真專線「02-23811234」。 

五、網頁填報：開啟廉政署網站首頁「檢舉和申請專區」-「我要檢

舉」。 

 


